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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

系所別：工藝設計學系          科目：專業創作(立體構成與設計) 

  說明： 

一、本試題紙上請勿作答。 

二、本試題紙應與試卷一併繳回。  

 

 

1. 介紹一件或（一組/系列）自己的立體作品，圖文表達方式自訂，

作品介紹所佔比例最多勿超過作答圖紙版面的三分之一。（30%） 

2. 依你的介紹，為自己的作品設計一套展示方式，請注意展示對象

與地點、形式與構成、尺度與比例、光線與色彩、材料、配件、

情境…等各面向問題。圖面表現法與類別自訂（草圖、概念圖、

三視圖、透視或等角圖、細部圖、剖面圖、分解圖），惟其中需有

可供尺寸、比例判讀的圖面。（50%） 

3. 請以文字說明展示構想與作品之關係。（20%） 


